
中国都市居民委员会的历史

沿革及其特点

中国都市社会基层居民组织的结构与功能研究之一

刘 祖 云

在都市的基层社会生活中建立群众性的自治组织
,

这在世界各国并不少见
。

但是
,

建立

结构完整
、

功能齐全
,

并介于基层政权组织与家庭组织之间的居民委员会则为社会主义的新

中国所特有
。

那么
,

这种组织是怎样建立和如何发展的呢 ? 根据笔者于 1 9 8 6年 9月至 19 8 7年

3 月对武汉
、

天津等中国都市的基层居民组织的考察
,

并参照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
,

笔者认

为
,

中国都市的基层居民组织— 居民委员会的建立和发展大致经厉了如下阶段
。

一
、

草创阶段 ( 1 9 4 9年至 19 5 4年 )

1 9 4 9年
,

随着旧的国家政权的覆灭和新的国家政权的诞生
,

作为旧的国家政权在都市社

会的基层组织— 保甲制度也随之被废除
。

此时
,

都市的组织和管理所面临的任务主要有两个

方面
。

一方面是如何建立基层政权组织与居民的联系
,

广泛吸收居民参与国家管理从而防止

阶级敌人的破坏
、

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
、

尽快恢复国民经济等工作 , 另一方面是如何组织都

市居民办理他们自己的公共福利事项
,

满足他们的各种生活需求
,

协调他们的相互关系等
。

居民委员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

然而
,

人们起初并没有想到建立居民委员会这样的组织
。

居民委员会的建立经历了一个

过程
,

即经历了一个从基层行政组织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演变的过程
。

我国都市社会基层居民组织以基层行政组织的身份而存在的时间大约在 1 9 4 9年至 1 9 5 1年

期间
。

解放前
,

国民党为了维护其大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
,

在都市社会也实行保甲制
。

解放

后
,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

都市社会建立了市
、

区
、

街三级人民政府
。

在都市基层政权

建立的过程中
,

将其原来的保改为街
,

将其原来的甲改为间
,

街设正副街长
,

间设正副间长
。

街
、

闻组织实质上是基层行政组织
,

当时对于摧毁国民党的保甲制
,

完成战后紧急工作 (如

收容顽伪流杂
、

改造游民
、

宣传党的政策
、

消除群众疑虑
、

扶贫救灾
、

清查户口等 )
,

促进

工商业恢复
,

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起了很大作用
。

随着都市的各项工作走向正轨
,

社会秩序

逐渐安定
,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和居民生活的需要
,

各大都市先后在 1 9 4 9年底或 1 9 5 0年初取消

了街
、

间两级组织
。

取代街政府而领导和管理居民工作的是街道派出所
。

为了领导 居 民 工

恨 每一派出所内设 民政干部 2 至 3人
,

这就是所谓的
“
警政合一

”
时期

。

取代间组织在各

大都市不大一样
,

如武汉是治安保卫委员会
,

天津是居民小组
,

上海是冬防队
,

等等
。

有的

夕 6 4 户



到后来直接取名为居民委员会
,

但与现在的居民委员会不一样
。

此时居民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大

都由街道派出所指定专职国家千部担任
,

其他成员则在当地居民中聘任
。

此时
,

居民组织的主

要任务是
:

传达政府的方针
、

政策和法规
,

反映居民的意见和建议
,

防空
、

防特
、

防火
、

防盗
,

并兼办一些居民的公益事项
。

由此可见
,

此时的居民组织实际上是后来的居民委 员会 的雏

型
,

它标志着基层居民组织开始从基层行政组织向基层 自治组织转变
。

我国都市社会基层居民组织开始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身份出现的时间大约在 1 9 5 2年至

19 5 4年上半年期间
。 1 9 5 2年

,

我国各都市都开展 了一场民主建政的运动
。

这次运动的一项重

要内容就是广泛发动群众
,

肃清反动政权的流毒
,

在提高广大居民政治觉悟的基础上进行建

立具有自治性质的基层居民组织的试点
。

在这一活动中
,

首先是在街道建立街公所 (天津 )或

街政府 (武汉 )
,

然后在街政府或街公所的领导下建立居民自治组织— 居民委员会
。

此时

建立的居民委员会
,

其组织成员 (包括主任
、

副主任 ) 均从居民中产生 ; 其组织结构是
“
委

员制
” ,

即正副主任和委员都是专职居民干部
,

但都是义务职
。

居民委员会设主任
、

副主任
治保委员

、

调解委员
、

卫生委员等 , 其组织的主要任务是
:

宣传党和政府的各 项政 策和法
规

,

收集和反映居 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

开展治安保卫
、

民事调解
、

公共卫生
、

公用事业
、

文化娱乐
、

优抚救济及消防等工作
。

从这些试建立的居委会的结构与功能看
,

它们 已具有了自

治性质
,

即基层居民组织基本成了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

在此期间
,

基层居 民组织 还 先 后 发

生了两次变化
。

第一次变化发生在 1 9 5 2年的下半年
。

1 9 5 2年 8 月 n 日经政务院批准
,

公安

部公布了 《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条例》 , ①于是我国各都市都根据这一 《条例》 的规定在街

道政府和派出所下设了治安保卫委员会
。

治保会在基层政府和公安机关领导下负 责 进 行 工

作
,

在尚未建立居委会的街道
,

治保会受派出所的具体领导
。

在已经建立居委会的街道
,

治

保会受派出所和居委会的双重领导
。

治保会由 3 至 n 人组成
,

设主任 1 人
,

副 主 任 1 至 2

人
,

根据情况可下设治安小组
,

由群众极积分子 3 至 5人组成
,

内设组长一人
。

治保会在当

时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
,

协助人 民政府防奸
、

防谍
、

防火
、

肃清反革命活动
,

以保卫国家

和公众的治安
。

具体任务有进行治保教育
,

开展治保活动 以及制定并执行治保公约等 4 个方

面
。

第二次变化是发生在 1 9 5 4年的上半年
。

1 9 5 4年 3 月 22 日政务院直接颁布了 《人民调解委

员会暂行组织条例》
, ②于是我国各都市也纷纷根据这一 《条例》 在街道政府下设了人民调

解委员会
。

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基层人民政府和人 民法院指导下进行工作
。

在已经设立居委会

的街道
,

调解委员会受居委会的领导
。

调解委员会由 3 至 n 人组成
,

并由居民代表推选主任 1

人
,

副主任 1 至 2 人
。

调解委员的主要任务是调解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
,

并通过调

解进行政策法令的传宣教育
。

由此可见
,

这两次变化使业已建立的居委会的组织结构更加复

杂
,

组织机能得到增强
。

居委会组织内部不仅有专职委员
,

而且有了专门的工作委员会 , 居

委会不仅要接受基层政府的指导
,

而且要接受公安部门和人民法院的领导或指导
。

同时
,

上

述情况也表明
,

在一些街道
,

治安保卫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先于居 民委员会而建立的
。

二
、

建设阶段 ( 19 5 4年底至 19 5 5年 )

1 9 5 4年底
,

中央人 民政府内务部 ( 1 9 5 4年至 19 6 5年
,

街道居民委员会工作归 口内务部管

①② 《 人民 日报 》 ,
工980 年 1 月 1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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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总结了包括天津
、

武汉等都市建立居 民组织和开展居 民工作的经验
,

经 1弱 4年1 2月 3 1口

的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

正式颁布了 《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① ( 以下简

称 《条例》 )
。

《条例》 对居民委员会组织作了如下规定
:

( r )确立了居民委员会的性质
。

《条例》规定
, “
居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性的居 民组织

” 。

这一规定具有重要意义
,

一方面它

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 自治思想在中国都市社会基层居民组织建设中的具体运用
,

另一

方而它是旧中国我党领导的解放 区内的基层居 民组织建设尤其是解放后都市基层居 民组织建

设的历史总结
。

此外
,

是否具有自治性质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都市基层居民组织与封建主义

的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都市基层居民组织 (如什伍制度
、

保甲制度 ) 的根本区别所

在
。

( 2 ) 确立了居 民委员会的组织结构
。

《条例》 规定居 民委员会按照居住地区设立
,

`

一

般规模为 10 。户至 6 00 户
;
居委会设主任 1 人

,
’

副主任
’

1 至 3 人
,

委员 7至 17 人
,

主任和委员

均由居民推选
,

每届任期 1 年
; 居委会下设小组

,

一般规模为 15 户至 4 0卢
,

居民小组设组长
`

1 人
,

一般由居委会委员兼任
,

特殊情况卞可增选副组长 1 至 2 人
,
居委会规模大并因工作需

要
,

可设立常丧的和临时的工作委员会
。

常设的工诈委员会可以按照社会福利 (包括优抚 )
、

洽安保卫屯文教卫生
、

调解
、

应当在工作结束时宣布撤销
。

妇女等项工作设立
,

最多不得超过 5 个
。

临时的工 作委 员会

( 3 ) 确立了居 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
。

其任务是办理居民的公

共福利事项
,

领导治安保卫工作
,

调解民间纠纷以及向上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
,

向下动员

居民响应和遵守政府的号召和法律
。

( 4 ) 确立了处理居民委员会组织内外关系的原则
。

其

中处理居委会内部养系的原则是
: 一方面

’

“
居 民应 当遵守居民委员会关于公共利益的决议和

公约” ,

另一方面
“
居民委员会进行工作的时候

,

应当根据民主集中制和群众 自愿的原则充分

发扬民主
,

不得强迫命令
” ; 处理居委会与有关社会单位的关系的原则是

“
机关

、

学校和较

大的企业等单位
,

一般不参加居民委员会
,

但应当派代表参加居民委员会所召集的与他们有
关的会议

,

并且遵守居民委员会有关居民公共利益时决议和公约
” ; 处理居委会与上级行政

组织的哭系的原则是
“
市

、

市辖区的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部门和其他机关
,

如果必须向居民委

员会或者它的工作委员会布置任务
,

应当经市
、

市辖区的人民委员会批准统一布置 ` 市
、

市
辖区的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部门

,
’

可以对居民委员会的青关工作委员会进行业务指导
。

此外
,

《条例》 还对居委会的公杂费和居委会委员的生活补助费及其来源等间题作了原则规定
。

_

在

挥条例》 颁布的向时
,

也颁布了 ((M 市街遣办事处组织条例 》
, ② 这不仅使街政府改为街道

办事处 (政府的派出机关 )
,

而且进一步明确了居委会与政府组织的关系
。

1 9 5 5年 12 月21 日
,

内务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
’

《关于规定城市居民委员会经费开支标准的联合遗知》
,

进一步
完薯了

·

《条例》 的有关规定
。

《通知》 指出
,

对于居委会委员
, “

应该根掀他们所担任的工
、 .

作的繁简扩耽误他们生产时间的多少
,

生活困难程度的大小等情况予以适当补助
,

但不应作

为定期的工资或津贴费发给
。 ” 《通知》 规定每个居委会委员的生活补助费每月平均不超过

15 元
,

每个居委会的公杂费平均每月不超过 5元
。

上述开支由市政府统一拔发
。

《条例》 及其有关文件的公布
,

大大推动了全国都市居民委员会建设的全面展开
。

当时

还尚未建立居民委员会的都市或街道都依据 《条例》 的规定建立居民委员会
,

当时已经建立

居委会的都市或街道都根据 《条例 》 的规定调整其居委会
。

如天津市根据 《条例 》 对全市的

~ 一一
一 -

一—
一一— 一一

Q⑧ 《 人民日报 》
,

·

1980年 1 月1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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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委会进行改选和整顿
,

大都按 50 0户左右建立居民委员会
,

并设治保
、

调解
、

卫生
、

福利
、

民政等 5 方面的工作系统
。

武汉市则将原来的两个居委会合并为 1 个
,

在居委会内设治保
、

调解
、

卫生
、

妇女等工作系统
。

由于粮
、

稀
、 `

油实行统购统销
,

当时武汉市的居委会还增设

了一名财粮主任或委员
。

;

倒七期间
,

居委会按照 《条例》 中所规定的
“ 5 项任务

” ① 做了大

量工作
。

居民干部上班不计时间
、

工作不计报酬
,

串百家门
、

解千人忧
,

勤勤恳恳
、

任劳任

怨
,

热心为居 民服务
。

居民群众把居委会当作保护自己利益
、

反映自己要求的组织
,

他们以

主人翁的态度维护
、

支持和参与居委会的工作
。

现在每当人们 回忆这二期间的时候
,

他们都

称之为居民工作的
“
黄金时期

” 。

但遗憾的是这一时期并没有延续多久
,

它很快被人民公社

化的浪潮卷为历史
。

.

三
、

取代阶段 ( 1 9 5 8年至 1日62年 )

1 9 5 8年
,

随着人民公社化高潮的掀起
,

.

都市基层政府组织和基层居民组织很快被 比党政

合一
” 、 “

政企合一
”
及

“
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

”
的人民公社组织所代替

。

在天津
,

各个街
道都成立了人民公社

, `

其管辖范围相当于原来街道办事处
。

街道公社下设分社
,
其管辖范围

相当于原来 4 至 5 个居民委员会
,

此时居民委员会自然消失
。

在武汉
,

`

区政府改 为 人 民 么

社
,

若千个街道办事处合并为一个分社
,

若干个居民委员会合并为分社下属的管理区
,

管理

区下面仍保留居民委员会
。

但此时的居委会是名存而实亡
,

因为它已不是作为介于基层政府

组织与居民家庭组织之间的具有独立地位和自治性质的居 民组织而存在
,

行政体系 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
,

是人民公社之网的网上纽结
。

而是作为人民公社

由于人民公社是
“
党政合一

”
的组织

, `

公社设党委
,

党委下设组织
、

宣传
、

群土
、

办公

室等机构
,

分社设党支部
,

党支部下设组织
、

宣传等委员或干事
。

行政上公社和分社都设正

…分吸然焦猫
业

,

以实行生产自救
。

此时居民联合兴办的手工加工业是后来居委会所属企业 或 厂 组 的前

身
。

公社在大办工业的同时
,

也兼办一些公益事项
,

如调派行政人员兼管街道治保和民事调

解工作; 调派中
、

小学教师为居民扫盲或向居民宣传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法规
多 调派工厂生产

人员打扫街道、 整理市容
,

等等
。

后来
,

随着公社所属的工厂
、

企业
、

、

医肺
、

学校
、

幼儿园

及托儿所等社会组织的定型化
,

即随着它们各自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挤实体和社会单位
,

4

这些

组织的人员都不愿兼做街道社全不作了
,

于是出现了愈来愈多的人参加生产
,

而居民生活愈

来愈无人管的矛盾现象
·

这一矛盾的加剧导致了后来的政社分开
,

是街道人民公社最终解体

的原因之一 :
` ·

拼

① 《 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 所规定的
“

五项任务
,

或
“

五项职责
,

是
: ( 1 ) 办理有关居民的公共福利事项 ;

( 2 ) 向当地人民委员会或者其它的派出机关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 ; ( 3 )动员居民响应政府号召并遵守法律;

(4 ) 领导群水性的洽安保卫工作; ( s ) 调解居民作劝均纠纷
。



四
、

恢复阶段 (9 6 12年至 9 165年 )

由于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取消给都市街道管理和居民生活带来许多不便
,

大约在

1 9 6 2年或前后
,

都市基层组织实行政社分开
。

政社分开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

大约在 1 9 6 2年至

1 9 6 3年
,

首先将
“ 一家

”
分为

“
两摊

” ,

一方面将公社改为一个只是领导工厂
、

企业
、

医院

等定型了的社会经济单位的纯粹的职能组织
,

其管辖范围相当于原来或当时恢复的 2 至 3个

街道办事处的管辖范围
,

另一方面恢复人民公社化前的街道办事处和居 民委员会组织来负责

组织和管理居民生活
、

兴办街道公益事业等工作
。

大约在 1 9 6 4年至 1 9 6 5年
,

公社所领导的一

些定型企业或单位交给区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管理
,

如机械厂交区机械工业局
,

生产肥皂的

企业交区化工局
,

金笔厂交区轻工业局
,

医院交区卫生局
,

学校交区教育局
,

公社领导的一

些分散在街道居民区的小型加工厂和经营活动点交街道办事处管理
。

随着这些交办事项的完

毕
,

人民公社随之消失
。

此时
,

街道办事处通过成立生产管理站来管理本街道的一些分散的

小型的工业和经营服务活动
,

居 民委员会也通过专
.

职人员或兼职人员对本辖区内的小型工业

和经营服务活动进行管理
。

随着都市街道办事处和居 民委员会的全面恢复
,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的需要
,

·

各都市先后分别对居民委员会进行了调整
。

如天津按照市人委起草的 《天津市居 民委员会工

作纲要 (草案 ) 》
,

根据便利群众
、

便利工作
、

规模不宜过大
、

结构不宜复杂的原则
,

调整

了居民委员会的组织规模和组织结构
。

经过调整
,

天津市的居民委员会普遍实行
“
四大主任

制
” ,

即设居委会主任
、

治保主任
、

调解主任和妇联主任
,

与此相应地设立 治保 工 作委员

会
、

调解工作委员会和妇女工作委员会
,

’

后 3个主任就是这 3个工作委员会的主任
。

有的居

委会还另外设立了文教卫生
、

社会救济和福利方面的专职委员
,

有的居委会则是由
“ 四大主

任 ” 兼做这些工作
。

由此可见
,

当时的居委会组织基本上是根据 1 9 5 4年公布的 《条例》 所规

定的
“ 5 项任务

”
开展工作的

。

所不 同的是居委会工作有所侧重
。

当时的
“ 四大主任

”
及专

职委员可得到不定期的生活补助
,

居委会工作委
.

员的委员
、

居民小组长及其他居民干部仍然

是义务职
,

但他们工作积极性高
、

工作责任感强
,

在他们的努力下
,

居委会工作重新有了起

色
,

街道工作又 回到了主要为居民生活服务的轨道上来了
。

五
、

破坏阶段 ( 1 9 6 6年至 1 9 7 6年 ) 即 “ 文化大革命
”
时期

在此期间
,

具有
“
摧枯拉朽之势

” 和 “
排山倒海之力

”
的文化大革命的

“
急风暴雨

” ,

不仅破坏了都市的各级党政组织
,

而且席卷了都市基层社会
,

使经过恢复和调整而逐步健全

的居委会组织和刚刚走上正轨的居委会工作遭到严重破坏
。

文化大革命初期
,

在
“
政治建街

” 的 口号下
,

有些都市的街道组织实行军事编制
。

如天

津市在街道设立革命委员会
,

以取代原来的街道办事处
。

街道革命委员会下设连
、

排
、

班
。

连设正副连长
,

其规模相当于原来 1 至 2 个居民委员会管辖的范围 ; 排设正副排长
,

但它不

是一级居 民组织
,

是由一些
“
居民积极分子

”
组成的直接听从连长指挥的基本骨千队伍

,

因

而有
“
基干排

”
之称 , 班设班长 1 人

,

它是由原来的居民小组改变而来
。

随着街 道 基层 居

民组织结构的变化
,

其组织功能也发生了变化
。

一些从
“
居民积极分子

” (实际是革命造反



派 )中新选拔出来的连
、

排
、

班干部不是考虑如何去为居民的生活服务
,

而是一天到晚地对

原来的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干部以及居民工作积极分子进行围攻
、

批斗和抄家
,

从而使基层

居民工作完全陷入瘫痪状态

1 9 6 8年
,

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
,

都市基层居民组织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

街道革命委

员会继续存在
,

街道下面的连
、

排
、

班的军事编制被取消
,

恢复
“
文革

”
前的居 民委员会的组

织结构和规模
,

但组织名称
“
革命化

” 了
,

即改名为
“
革命居民委员会

” ,

简称
“

革居会
” 。

革居会基本沿袭原来居委会的组织形式
,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
,

特别是到了 70 年代也发生

了一些变化
。

如天津
、

武汉的革居会的组织结构是
“
六大主任制

” ,

即设革居会主任
、

副主

任 (主管革居会所属企业或厂组的生产 )
、

治保主任
、

调解主任
、

妇女主任
、

文教卫生主任
。

与此相应地设治保
、

调解
、

妇女
、

文教卫生 4 个工作委员会
,

后 4 个主任分别是其工作委员

会的主任
,

此外
,

革居会内还设立了一个专职的
.

“
群防员

” (相当于当时农村大队的赤脚医

生 )
。

在此期间
,

由于街道和革居会所属企业和厂组的发展
,

居民干部的生活补贴开始由不

定期向定期发展
。

革居会的工作任务表现为两个方面
。

一方面
,

由于它是革命居民委员会
,

其组织结构是

居民委员会的
,

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覆行了 《条例》 所规定的
“ 5 项职责

” ,

并在此基础上

有所发展
,

如 1 9 7。年
,

革居会根据毛泽东主席的 《五
·

七指示》 将原来居委会辖区内的零散

的小型工业和服务业集申起来兴办企业
,

使
“
委办经济

” ① 由自然经济发展为商品经济
,

这

不仅为待业人员提供了就业机会
,

方便了居民的生活
,

而且为居委会组织的活动经费和居委

会千部的生活补贴费提供了资金来源
。

又如
,

革居会根据毛泽东主席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董

点放到基层去的号召
,

在革居会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群防
.

员
,

从而为居民的看病提供了方便
。

另一方面 , 由于革居会是手愈的居民委员会
,

、

其组织目标主要是
“
革命

” ,

而不是为居民服

务
,

因而它的中心任务是抓阶级斗争
。

如在清队
、

一批三查
、

遣反
、

疏散人 口
、

抄家
、

逼迫

下乡
、 “

批林批孔
” 、

学习小靳庄搞
“
群众专政

” 、

反击
“
右倾翻案风

”
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

中
,

革居会成了前沿阵地和
“
专政

”
工具

。

在这一系列的运动中
。

革居会干部的工作方法行

政化
、

工作作风官僚化
。

从而使居民干部与居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日益疏远
,

对立情绪日益增

强
。

所有这些都为后来的居委会工作以及人们对居委会干部的看法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

六
、

复兴阶段 ( 19 7 6年至 1 9 8 6年 )

1 9 7 6年 10月粉冲
`

“ 四人帮
”
后

,

整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有了希望
,

但当时的各项工作仍

处于徘徊阶段
.

都市街道工作和居委会工作有所恢复
,

但仍存在方向不明
、

任务杂乱
、

职责

不清等状况
。

一

1 9 7 8年 1 2月
,

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随着国家的 各 项 工 作走向正

轨
,

都市居 民委员会组织的建设和工作的开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

从 1 9 7 9年至 1 9 8 6年
,

居民委员会经历 了一个恢复
、

调整和健全的过程
。

首先是恢复
。

随着街道革命委员会改为街

道办事处
,

革命居委会也改为居民委员会
,

并严格履行 《条例 》 所规定的
“
五项职责

” 。

在

恢复
“
十年动乱

”
所破坏的居委会的同时

,

各都市还在新的居民住宅区建立居委会
。

根据国

①
`

委办经济
,

是居民委员会兴办的生产服务事业
,

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一部分
。

它的任务是
:

组织有关单位安排范围以外的待业青年和社会闲散人员从窜生产劳动
,

以便解决他们的生活间题
,

促进社会秩序

的安定
,

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
,

发展居民区的福利事业
。



务院民政部统计
,

到 1 9 8 4年底为止
,
全国已炸复和新建的居季会达 69 万多个

。

接着是调整
。

自从护81 年居委会工作归口民政部管理 以来
,

各都市先后对
麟

会进行了整顿
,

其主要内容

是
: ( 1) 调整居委会的组织规模和管辖范围

,

即对
“
文革

”
所遗留下来的某些地段划分不

合理的居委会和因人 口的自然增长而规模过大的居委会进行调整
,

使它们符合或更符合 《条

例产所规定的要求
。

( 2 ) 调整居委会的组织结构
。

对居委会组织结构的调整基本依据 《条

例》 的规定来进行
:
但由于各地的具体情况不同以及人们的看法不一样

,

对居委会组织结构

调整和设置不完全一样
。

一方面
,

大多数都市都根据本市情况在 《条例》 规定的基础上增设

了工作委员会
。

如武汉市的居委会由于
“
委办经济

”
的发展而设立了生产服务委员会

,

北京

市由于老年人增多
,

有些街道居委会增设了老年工作委员会
,

等等
。

另一方面
,

少数都市为

了减轻居委会的工作负担
,

在 《条例 )) 规定的基础上简化了居委会的组织结构
。

如天津市的

居委会恢复了以前的
“ 四大主任制

” ,

居委会主任兼做民政优抚工作
,

另外设立了一个便民

眼务管理站
,
对一些便民服务 (也叫家庭生活服务) 项目迸行管理

,

居委会下属企业或厂组

交街道办事处统一管理
。

他们认为
,

居委会不直接管企业
,

便于居委会干部集中精力做居民

工作
,
此时居委会组织结构的另一变化是

,

由于离退休职工的增多而引起的党员的增多
,

各

个居委会都设立了党支部
。

党支部设书记 i 人
,

一般兼任居委会的主任或副主任
,

即使不兼

主任
,

也享受居委会主任的待遇
。

( 3 ) 改选和充实居委会于部
。

针对中
、

青年待业人员不

愿做居委会工作和居委会在职干部日益老化的状况
,

各都市都采取措施

居委会工作
,

从而充实了居委会干部队伍
。

如武汉市经过调整和充实
,

`

干部总数的 74 %
。

北京市海淀区
.

的居委会干部中
,

离退休人员参加

休人员占居委会

励
.

退鼓离

央居委会干部的工作报酬
。

的生活补贴费 日益工资化
,

有85 %是来自离 人员
一

。

由于党和政府的 日益重视和
“
委办经济 益兴旺

(
〕

4 ) 合理解
居委会干部

体日退
”

经过调整 ,
_

各大都市居委会的正毕干部的土作报酬每
之间

,

副职干部的工作报酬每月在 25 至 35 元之伺
。

此外
,

每月还有工作奖金和其

作奖金和其它补贴的多少取决于街办企业特别是
“
委办经济

”
是否兴旺

。
`

月 3 0至 4 0元

他补贴
。

工

经过上述调整
,

不仅健全了居委会组织
,

而且调动了居委会干部的积极性
,

从而使居委

会工作重新出现生机并获得发凡 但是

多问题
。

如居姜会的工作多
, 二

任务重
,

, ,

到早前为止
,

居委会组织和工代辱方面仍然存在许

居委会干部的年龄偏大
、

文化水平偏低 , 居季会午部
的工作报酬少

、

工作条件差
,

等等
。

所有这些都履待解决` ” 一

在居委会的恢复和调整过程中
,

各级政府及居委会工作的主管部门还做 了如下两方面的

工作
。

一方面
,

自上而下地重新颁布或制定了有关居委会的法律规范
。

1 9 8 0年
,

国家重新颁

布了有关居民委员会的 4个法律性文件 , ① 1 9 82年颁布的新宪法首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

了居委会的性质和任务
, ② 从而为居委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最高法律保障

或制定有关法律
、

法令的基础上
,

各都市根据各白的具体情形
,

如武汉市人民政府在 1 9 8 3年 7月 1 日颁布了关于居委会组织的

户在国家统一颁布
也制定了相应的法律规范

。

“ 4 项规定
” 。 ⑧ 上述法律规

4个法律文件是指 《 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 、

《 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 》 。 `

工98 2年颁布的新宪法的第1 11 条规定
:

才
.

《 城市街道办害处组织条例》 , 《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条例》 、

翼翼蒸蒸靴
层群众性的自治组织

. ,
居委会的崔务是

`

办理本居住地
安

,

并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
、

要求和提出建议
。 ’

的暂行规定》
、

《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居委会人民调解
安保卫工作的暂行规定》

、

《武双市人民政府关于居民

②①⑧



范不仅为居委会的建设提供了法律保障 ,
.

「

而且为居委会的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
。

另一方面
,

自下而上地总结和交流 了居委会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

`

如武汉市自从 1 9 8 3年以来
,

每年在区
、

街范围内评比和总结的基础上
,

召开一次全市的居委会工作经验交流会
,

以此表彰先进
、

带
动后进

。

在各个都市总结交流居委会工作的基础上
,

伪86 年 1 0月
,

民政部在石家庄市主持召

开了全 国居委会工作经验交绷￡会
。

此次会议标志着我国居委会组织的建设和居委会工作的开

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

以上我们粗略地考察了中国都市社会基层居 民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

由此我们可

以发现
,

居委会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并表现出如下特点
。

第一
,

居委会的产生和发展受许多因幸的制约或影响
,

但概括起来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
制约或影响

。

丫方面
,

居委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受居 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制约
。

居季会组织主
要是为其所辖居 民的日常生活的组织

,

因此
,

居民为了休生养息而产生的各种需要 (如生理

的需要
、

安全的需要
、

卫生的需要
、

社交的需要
、

娱乐的需要等 ) 决定了居委会组织结构的

建立和功能的发挥
。

如居委会的福利委员会主要是为了帮助满足居民的生理需要 (即衣食住
,

行方面的需要 )
,

治保委员会主要是为了满足居民安全的需要
,

调解委员会主要是为了帮助

居民更好地满足社交的需耍
,

文教卫生委员会主要是为了满足居民卫生
、

娱乐及成就方面的

需要
。

’

与此同时
,

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是居委会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动力
。

居民的日常生活需

要不仅使都市基层居民组织从一个行政性的组织
`

(间 ) 发展成为一个自治性组织 (居委会 ),

而且使
麟

会从人民公社的夹缝革重新生长出来
,

并逐渐恢复和完善
,
使居委会从

“
文革

”

初期的军事编制币挣脱出来
,

并逐渐甩掉
“
革命

”
的帽子

,

走上正确发展的轨道
。

总之
,

居民

的日常生活需要是居委会组织产生
、

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

另一方面
,

居委会组织的产

生
畔

展受国家政治生 活的影响
。

居委会产生和发展 的历史过程表明
,

补么时候发扬社会主义

民主
、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

居委会组织就得到健全和完善
,

居委会功能就得到充分发挥
。

如在

建国不久的民宾建政活动中
,

由于在建立基层居民组织时充分发扬了民主
,

并在民主的基础

上制定了有关居民组织的法规
,

从而使居氏季员合这一新型组织很快在居民群众的欢迎
、

拥

积积极参与卞诞生
,

并在都市基层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

又如
,

在中国共产党

拭中全会该后
,

一

由于在居姜荟的恢复和整顿的一系列活动中充分发扬了民主
,

并在
护的

民主的基础上重新颁布或制定了有关居委会的法规
,

从而使居委会很快得到恢复和完善
,

并

在
“
两个文明

”
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与此相反
,

什么时候社会主义民主被破坏
、

社会

主义法制被践踏
,

居委会组织就会被取代或破坏
,

居委会功能就会被削弱或歪曲
。

如在人民

公社化时期
,

我们党在
“
左

” 的思想的指导下
,

为了急于通过人民公社这个
“
桥梁

”
走向共

产主义的
“ 天堂

” ,

无视当时社会的客观条件
、

居 民的生活需求以及国家的各项法规
,

把居

委会组织也纳入人民公社之中
,

并当作这个
“
桥梁

”
的一根支柱

,

从而破坏了目委会的组织

结构
,

削弱了居委会的社会功能
,

使居委会由一个 自治组织退变为一个行政组辊
。

还如
,

在

文化大革命时期
,

由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遭到林彪
、

四人帮的破坏和践踏
,

居委会组织

也遭到不幸
: 一方面居委会组织遭到破坏

,

如
“
文革

”
初期实行军事编制

,

后来又戴上
“
革

命
”
的帽子

,

另一方面居委会的功能被严重歪曲
,

即不是为居民的 日常生活服务
,

而是为林

彪四人帮的
“
斗争

” 和 “
专政

”
服务

。

由此可见
,

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是居委会

组织健全和完善
、

居委会功能正确和充分发挥的根本保证
。

第二
,

居委会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表明
,

居委会具有多方面的功能
。

归纳起来
,



这些功能也表现为两个方面
,

一方面是自治的功能
,

即自我教育 (如扫盲及进行政策
、

法制

和道德等教育 )
、

自我管理 (如治安保卫管理
、

卫生管理等 )
一

和 自我服务 (如生产服务
、

便

民服务等 ) 的功能
,

另一个方面是行政的功能
,

即协助政府向居民传达或贯彻某项指示
,

帮

助政府组织居民执行或完成某项任务
。

从居委会的产生过程看
,

居委会组织一开始就具有上

述两个方面的功能
。

这是因为居委会组织是作为国民党的保甲组织的对立物出现的
,

而国民

党的保甲组织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在都市的基层支柱
,

是不顾居民生活需要
,

专为国民

党的独裁统治服务的
。

因此
,

与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在都市的基层支柱的保甲组织相

反
,

居委会组织则是人民民主专政在都市的基层组织
,

因而具有行政的功能
。

另一方面
,

与

不顾居民的生活需要
,

专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服务的保甲组织箱反
,

居委会组织则是主要为

居 民的日常生活服务的组织
,

因而具有自治的功能
。

从居委会的发展过程看
,

居委会组织也

始终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功能
,

只是各自的主次地位及强弱程度不同罢了
。

在居委会的草创

阶段
、

取代阶段及破坏阶段
,

由于客加的历史原因或主观的人为原因
,

都市基层居民组织虽

然是一个以行政功能为主的行政性组织
,
、

但它仍然在为居民的日常生活服务
,

仍然具有自治

的功能
,

不过这种功能被限制或削弱到很低的程度
。

与此相反
,

在居委会的建设阶段
、

恢复
阶段和复兴阶段

,

由于国泰良安
, ’

都市基层居民组织虽然是一个以自治功能为主的自治性组
织

,

但它仍然在为政府的行政服务
,

仍然具有行政的功能
。

由此可见
,

一

只要不遭到外来的干

扰或破坏
,

居委会组织就是一个以自治功能为主
、

行政功能为辅的居民生活组织
。

因此
,

笔

者既反对把居委会组织看作一个行政单位或
“
官办

”
机构

,

因为这种看法忽视了这一组织的
特殊地位和作用

,

文反对把居委会组织当作一个纯粹的群众自治组织
,

因为这种看法既不符

合历史事实
,

又不符合现实状况
。

同时
,

笔者还认为
,

说居委会具有行政功能 不 仅 符 合实

际
,

而且在理论上并没有否定居委会是一个群众性的自治组织
:

其一
,

居委会的行政功能只

是它的辅功能
、

次要方面
,

而其主功能
、

主要方面是自治功能
,

因此
,

从其决定事物性质的主

要方面看
,

居委会是一个群众性的自治组织
, 其二

,

居委会的自治功能与行政功能并不相互

冲突
,

因为在我国无论是国家政权组织
,

还是基层居民组织
,

都是为人民服务
,

所不同的是

前者为人民的整体或长远利益服务
,

后者为人民的局部或眼前利益服务
。

因此
,

居委会组织

的自治功能与行政功能不存在根本的冲突
,

只存在整体与局部
、

长远与眼前的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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